
　　刑事辩护率：

差异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

———以四川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一审判决书为样本

左 卫 民 　张 潋 瀚 

内容提要：对四川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五万余份上网刑事一审判决书的分析，不仅揭
示了辩护率的整体情况，更展示了辩护率在法院层级、地区、审理程序、犯罪类型

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由特定的法律、经济、社会等因素所决定，但尤其值

得关注的是经济因素。为提升刑事程序的公正性，必须控制乃至消除经济因素对辩

护率的影响，减少不适当的辩护率差异。具体的策略是继续加大国家的财政投入，

将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为 “应当”指定辩护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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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辩护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权保障水平，也
体现着刑事程序的法治化程度。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关于刑事辩护率的讨论虽然数量不多，

却极富争议。由于官方整理发布的数据较为粗疏，很难据此统计准确的刑事辩护率，所以

既往研究往往依凭局部地区的小样本数据展开有关的实证研究。〔１〕这些研究虽然有助于认

识我国刑事辩护率的地区分布，但其普遍性、代表性容易受到质疑。最近，以克服小数据

劣势为出发点的大数据辩护率分析开始出现，但歧见纷纭。〔２〕更为重要的是，细致的辩护

率类型化研究几近阙如，从而难以看出整体辩护率背后的具体差异。

　　有鉴于此，笔者采用数据挖掘、田野调查、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刑事辩护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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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潋瀚，四川大学法学院教师。

感谢郭松、马静华、苏镜祥、詹小平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使用的部分数据曾在 ２０１７年 ７月于四川大学举行的
“第二届中国实证法律研究年会”上作过交流，本研究进一步对数据处理进行了优化。

代表性成果包括冀祥德：《中国刑事辩护若干问题调查分析》，《中国司法》２０１１年第 ７期；马静华：《刑事
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６期；左
卫民：《中国应当构建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
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聚法”基于上网裁判文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统计出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仅为 １４％ （参见 “聚法”

（微信公众号 ＩＤ：ｊｕｆａｔｅｃｈ）：《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大数据报告》，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由于偏离既往研
究结论甚远，这一报告受到同行质疑 （参见 “数说司法”（微信公众号 Ｉ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ａｔａ）：《这才是靠谱的大数
据辩护率好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行研究。〔３〕研究样本为中国裁判文书网和聚法案例网 （ｗｗｗ．ｊｕｆａａｎｌｉ．ｃｏｍ）上四川省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共计５４４０９份〔４〕刑事一审判决书。本研究按照如下思路展开：首先，基于数据分

析整体辩护率；其次，探讨辩护率的类型化差异；最后，通过数据分析，质疑、探讨既往

研究关于辩护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结论，并对具有根本性的经济因素展开研究。

一、整体辩护率

　　既往研究基本认为，我国的刑事辩护率在 ２０％ －３０％之间。〔５〕但正如前文所言，近期
有关辩护率的大数据研究又引发了新的争议与讨论，辩护率究竟几何再次成为焦点问题。本

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王禄生的见解。〔６〕

　　本文使用的样本主要来自对相关数据的集中挖掘。〔７〕笔者认为，通过分析已上网的数
据来研判可能存在的数据缺失，可以大致把握辩护率的基本面相。众所周知，上网判决书的

数量与当年的法院结案数存在一定的差距。据现有的官方数据计算，〔８〕四川省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分别有３０．６％、５２．１％、３８．４％的案件裁判文书未上网。〔９〕既然如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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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提到的辩护率皆指刑事案件一审阶段的辩护率。

在搜集数据时，四川省有 ２０１４年的 ２８３６２份刑事一审判决书上网，２０１５年的是 ２２６００份，２０１６年的是
３１８０９份。这与２０１３年的 ９５１２份、２０１２年的 ２８９３份、２０１１年的 ２９２份相比，明显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
需要注意的是，裁判文书上传的完整性是相对的。由于２０１６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第４条列明了不予公布的例外情形，本研究将在后文把上网案件与当年 《中国法律年鉴》的

数据进行对比说明。选择四川省为样本，既是因为其拥有九千余万人口且经济发展类型多样，从而具有某种

程度的全国代表性，也是因为可以较方便地通过田野调查进行有关数据的检查与校验。

见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是创新之举》，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ｉｎｄｅｘ／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０／１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３４０１２０．ｈｔｍ？ｎｏｄｅ＝２０９０８，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最后访问。
王禄生认为，全国的刑事辩护率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从１９．０７％提升到２２．１３％。参见王禄生：《论刑事诉讼的
象征性立法及其后果———基于３０３万判决书大数据的自然语义挖掘》，《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３５页。
四川大学法律实证研究所兼职数据分析员李煜亮受笔者委托，在２０１７年５月中旬对本文数据进行了集中挖掘。
其中，四川省基层法院的数据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各中级法院数据来自２０１７年 ６月中旬在聚法案例网下载
的判决书，因为此时中国裁判文书网故障频现难以操作。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书上传的动态性，本文提及的数

据仅代表数据集中收集时的判决书数量。另外，由华宇元典公司在笔者的委托下出具的报告，也将在文中个别

地方作为比较、印证材料。该报告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出具，名称为《四川省律师参与刑事、民事案件情况统计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其中刑事部分主要是对刑事案件辩护率及其相关因素，包括罪名、被告人情况、律师参与辩护
的形式、辩护效果等的统计。虽然本文尽可能科学地设计分析程序，从多个统计角度，并以机器识别加半人工结

合的多线验证方式反复复核，但囿于文本挖掘自身的特性，数据仍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无法保证 １００％的精确
度。为弥补纯粹数据定量研究的局限性，文中个别地方会辅以一定程度的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材料主要来自张

潋瀚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０１７年７月在四川省 Ｄ市 Ｎ区和 Ｓ市 Ｚ区进行的实地访谈和调研，以及
左卫民的相关调查访谈。

２０１４年四川省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结案数为４１１０７件５９２５３人、２０１５年为４７５２４件６６８５６人、２０１６年为５２２９４
件７１６４５人，上网判决书数量加上以裁定方式结案的一审案件数量（２０１４年上网的刑事一审裁定书 １６１份，
２０１５年为１４５份，２０１６年为４１７份），可知未上网案件的比例。参见２０１４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ｓｐｃ．ｇｏｖ．ｃｎ／ｈｙｚｔ／ｒｍｄｂｄｈ／１２０３／ｄｈｗｊ＿１３９０／２０１５０２／ｔ２０１５０２０３＿２５２６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 《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摘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ｇｏｖ．ｃｎ／１０４６２／１０４６４／１０７９７／２０１６／２／６／１０３６７８９１．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年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摘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ｓｐｃ．ｇｏｖ．ｃｎ／ｇｚｂｇ／ｓｆｙｇｚｂｆ／２０１７０１／ｔ２０１７０１２３＿
３２１２８．ｈｔｍｌ。以上网址均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最后访问。
这一上网率与马超、何海波、于晓虹、唐应茂等人的研究相对吻合。根据他们的研究，全国公开文书数量与

办结案件数量的比例在５０％左右。参见马超、何海波、于晓虹：《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报告》，《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２００页；唐应茂：《司法公开及其决定因素：基于中国裁判文书
网的数据分析》，《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４１页以下。



于上网案件来研判辩护率是否妥当？对此，有必要先把握未上网案件的基本类型、数量比

例及辩护率，才能判断上网案件是否具有代表性、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从而才能基于上网

案件的辩护率与未上网案件的辩护情况，合理推测包含全部上网和未上网案件在内的整体

辩护率。

　　考察发现，未上网的案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类是法律规定不能公开或不宜公开的案
件。这属于系统性缺失，主要包括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以调解方式结案、不宜在互

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等案件，〔１０〕可以将之称为 “法定不上网”。这类案件到底占全部案件的

多大比例，很难精确确定。笔者通过调查访谈发现，这类案件中最多的可能是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根据既往研究和 《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未成年犯罪人约占全国当年全部犯罪

人数的５％ －１０％。〔１１〕据此，以未成年人案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 ５％来计算，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未成年人案件占四川省实际未上网案件的比例至少分别为十分之一、〔１２〕七分之一 〔１３〕

左右。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调解案件以及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案件，基于访谈、

四川省〔１４〕和全国数据〔１５〕研判，这些案件都很少。综上，我们推测 “法定不上网”案件

在全部案件中的比例可能在５％ －１０％之间。那么，这类案件的辩护率如何？与上网案件的
平均辩护率相比，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调解案件以及涉及恐怖主义、群体性

事件或者敏感问题的案件，其辩护率可能不低甚至可能更高，但由于案件数量很少，可不

考虑其辩护率高低对整体辩护率的影响。当然，由于未成年人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应强制适

用指定辩护，其辩护率为１００％，所以会对整体辩护率产生较大影响。
　　另一类是应当上网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上网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尚未生效的案件，
如提起上诉、抗诉的案件，上诉、抗诉期限未满的案件等。这些案件虽然计入当年结案数，

但尚未上网，大体上属于随机性缺失。按照２０１４年全国法院公报的数据，刑事上诉案件约
占一审结案的１３％。〔１６〕以此为基准，上诉案件可能占四川省未上网案件的四分之一左右。
此外，极少数案件如死刑案件目前属于非法定不上网的情形，但数量应该相当少。当然，

还可能存在因工作滞后而上网不及时等情况，本研究无法一一穷尽。总体上，四川省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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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２０１６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４条。
这一数值的选取得到多方印证：（１）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全国范围内１８岁以下犯
罪人占当年全部犯罪人数的比例为５％ －１０％。（２）有研究指出，某省未成年人 “占犯罪总人数的比例也由

２００９年的９．９９％下降到２０１３年上半年的 ５．００％” （参见姚万勤：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预防对策修

正》，《中国青年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１２页）。（３）笔者访谈了解到，２０１４年 Ｃ市未成年人案件
数为１４１６件、被告人数为１８６３人，两者均占全市刑事一审案件数１２１８３件、被告人数１６５８５人的１１％左右。
２０１５年刑事一审结案数的５２．１％未上网，若未成年人案件占全年结案数的５％，则约占未上网案件数的十分
之一。

２０１６年刑事一审结案数的３８．４％未上网，若未成年人案件占全年结案数的５％，则约占未上网案件数的八分
之一。

四川省法院２０１５年针对 “暴力恐怖、煽动民族分裂、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等”犯罪，仅对 ２９名犯
罪分子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参见 《四川省法治建设》，载 《２０１６年中国法律年鉴》，第９９２页。
从全国数据也可印证，各级法院审结的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犯罪案件，２０１５年总共只有 １０８４件，仅占
当年全国刑事案件的０．０９９％。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２０１６年３月 １３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参见 《２０１４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Ｄｅｔａｉｌｓ／０９９１ｃ１０５５ｃ４８１１ｄ３ｃ９２７ｄ１ｃｅ０ｄｆｅ５７．
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最后访问。



定不上网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应在２５％ －４５％之间。〔１７〕鉴于非法定不上网案件 （排除极

少数死刑案件）整体上的随机性，笔者推测其辩护率与上网案件并无本质不同，应大体

持平。

　　基于对一定范围内所有案件的整体把握，可以得出整体辩护率。鉴于上网判决书数据
的部分缺失，整体辩护率可细分为基于全部上网案件得出的上网案件辩护率和加入未上网

案件辩护率估算值的全局辩护率。〔１８〕经数据收集与清理，〔１９〕四川省２０１５年刑事一审判决
书有效样本为 ２０８９９份、〔２０〕被告人 ２６９９２名，其中 ６９０１名被告人至少有一名辩护律师；
２０１６年有效样本为２９８０６份、〔２１〕被告人３７８８６名，其中 ８６３２名被告人至少有一名辩护律
师。有律师辩护的被告人数与上网判决书所涉及的被告人总数之比值，即为上网案件辩护

率。２０１５年全省上网案件辩护率为２５．６％，２０１６年为２２．８％。〔２２〕在上网案件的基础上再
加权考虑所有未上网案件，包括但不限于未成年人案件，代入公式计算，得出四川省的全

局辩护率：〔２３〕２０１５年为２９．３％，２０１６年为２６．７％。〔２４〕相比于既有的很多研究，这属于比
较高的辩护率。比较两年的数据还可以发现，２０１６年上网案件辩护率相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２．８个

图１　四川省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一审刑事案件辩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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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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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方法是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未上网案件总数减去推测的法定不上网案件数。
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提及的辩护率均为上网案件辩护率。

经过数据清理和文本挖掘，本研究排除的数据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不明原因导致文档下载失败；二是

下载后打开为空白判决书；三是判决书重复上传；四是因文档格式问题数据分析难以提取有效信息。

占当年全部该类上网判决书总数的９２．５％，占同期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４４．０％。
占当年全部该类上网判决数总数的９３．７％，占同期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５７．０％。
华宇元典的报告将研究年度延伸到２０１１年，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四川省全部上网刑事判决书进行统计，得出辩
护率为１８．７％的结论。２０１４年之前判决书数据的完整性问题会影响对辩护率的统计，该报告从宏观层面入
手，精度尚有提升空间。但是，这一结论说明整体辩护率接近２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相关性最大且可以合理推断辩护率的是未成年人案件。出于保守考量，本研究假定辩护率为 １００％的未成年
人案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５％。与此同时，假定其他未上网案件的辩护率为平均全局辩护率。将两者代入辩
护率计算公式 “全局辩护率 ＝ （上网案件辩护率 ×当地当年被告人数量 ×９５％ ＋辩护率 １００％ ×当地当年被
告人数量 ×５％） ÷当地当年被告人数量”进行数据纠偏，从而得出更加贴近实际情况的辩护率，并基本保
证真实的全局辩护率至少不低于这一纠偏后的数值。

尽管省内各地区的刑事案件上网率不尽一致，但由于同一省内法院相对同质化，本研究假定它们遵循基本相

同的案件上网规则，不存在地区性偏好。以这一假定为前提，根据全局辩护率计算公式可知，省内各地上网

率的不同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对该省全局辩护率的估算。



百分点，２０１６年全局辩护率相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２．６个百分点，这不同于王禄生关于刑事辩护
率逐年上升的分析。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２０１６年辩护数量的增加幅度未达

到刑事案件被告人数量的增加幅度。〔２５〕

　　不难发现，以四川省内大量案件为样本的整体辩护率分析，在实证层面再次证实了我

国刑事辩护率偏低的判断，这与既往的一些实证研究结论大致吻合。

二、刑事辩护率的类型化差异

　　基于上述数据，我们重点关注辩护率的类型化这一几乎没有得到关注的问题。分析表

明，四川省上网案件的刑事辩护率由于辩护性质、法院层级、审理程序、犯罪类型、地区

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

　　 （一）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的辩护率

　　有研究认为，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之间是普遍情形与特殊情形的关系，委托辩护发挥

主导作用，只有在委托辩护条件缺乏的特殊情况下才由国家提供指定辩护。〔２６〕虽然指定辩

护曾在数量和质量上饱受诟病，但随着法律援助逐渐成为被告人尤其是重罪案件被告人获

得辩护的重要手段，指定辩护的数量和质量已大有改观；某些情况下，其比例与委托辩护

相当，有时甚至高于委托辩护。〔２７〕

　　那么，数据分析所揭示的全局情况如何？笔者的统计表明，委托辩护的比例仍明显高

于指定辩护。细化分析显示，２０１５年获得辩护的 ６９０１名被告人中，有 ９１．９％聘请律师进
行辩护，仅有８．１％是指定辩护；２０１６年获得辩护的８６３２名被告人中，聘请律师辩护的比

例为９３．２％，仅有６．８％是指定辩护。在这两年内，上网案件中指定辩护律师的数量，只占
当年上网案件参与刑事辩护律师总量的６％ －７％ （表１）。相比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的辩护市场

规模有所扩大，但指定辩护的资源总量相对固定，总体上指定辩护覆盖的范围极其有限。

即使年度间案件数量和被告人数量出现较大变化，上网案件中指定辩护律师的数量也基本

维持在每年五百余人次 （表５）。〔２８〕当然，仅凭上网案件的数据，难以精确描述实际状况。

但即使将未上网案件纳入考虑，假设其中的未成年人案件、死刑案件全部适用指定辩护

（实际上不是），其他未上网案件的指定辩护率与上网案件一致，指定辩护的比例在２０１５年

也不会超过７．３％，在２０１６年也不会超过６．８％。〔２９〕按照每个指定辩护案件配一名律师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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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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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２０１６年共有９５２２人次的辩护律师参与刑事案件审理，比２０１５年的７５９３人次多出１９２９人次，增长约２５
个百分点，但２０１６年纳入分析的上网案件被告人总数相比２０１５年多出４０个百分点，加之 ２０１６年有两名辩
护律师的被告人数量小幅增加，因此辩护率出现下降可以理解。

参见陈卫东、张桂勇：《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法学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第６１页。
参见前引 〔１〕，左卫民文，第８４页。
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四川省每年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律援助比例未出现大幅波动，２０１５年的法律援助总数
为６５４５人次，２０１６年为６４３３人次。由于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一方面将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的法律援
助分段统计，另一方面又未注明每一阶段的具体数量，数据的精确性不足，故无法借此精确得出刑事案件中

未成年被告人接受法律援助的比例。

按照未成年人案件占比５％，死刑案件占比０．３％，且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全部获得指定辩护的极端情形进行估
算。计算公式为：全部案件指定辩护率 ＝ （当年被告人总数 ×９４．７％ ×上网案件指定辩护率 ＋当年被告人总
数 ×５．３％ ×辩护率１００％） ÷当年被告人总数。



算，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每年指定辩护律师的数量为四千余人次，粗略估算最多仅为每年委托辩
护律师总人次的三分之一。

　　显然，由于上网案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本文在细化分析中提及的指定辩护率并不
完全代表全面的指定辩护率，而是排除掉未成年人案件和死刑案件，仅包括依通知 （应当

型）指定辩护中所涉及的盲聋哑人、精神病人案件和依申请 （可以型）指定辩护案件的辩

护率。根据我们对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２０１５年相关数据的了解，盲聋哑人、精神病人案件
的指定辩护和依申请指定辩护的数量，约占当年指定辩护总数的 １５％，其中依申请指定辩
护约占指定辩护总数的８％。

表１　四川全省及各市州上网案件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情况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委托

辩护率

指定

辩护率

辩护

律师数

（人）

委托

律师数

（人）

指定

律师数

（人）

委托

辩护率

指定

辩护率

辩护

律师数

（人）

委托

律师数

（人）

指定

律师数

（人）

全省 ２３．５％ ２．１％ ７４００ ６９９４ ４０６ ２１．５％ １．６％ ９４８０ ８８７７ ６０３

成都 ２４．３％ １．８％ ２６３７ ２４６６ １７１ ２１．９％ １．２％ ２７２７ ２５９３ １３４

自贡 １６．９％ ０．８％ １４８ １４１ ７ １５．６％ ０．８％ ２２３ ２１１ １２

攀枝花 ２５．７％ ６．４％ ３２４ ２６４ ６０ １９．２％ ３．２％ ２５３ ２１９ ３４

泸州 ２３．１％ ３．３％ ４０２ ３５３ ４９ ２１．６％ １．９％ ６７６ ６２４ ５２

德阳 ２２．０％ ２．１％ ３１７ ２９１ ２６ １９．９％ ０．９％ ４４８ ４３０ １８

绵阳 ２３．３％ ０．７％ ４２６ ４１４ １２ ２１．３％ ０．８％ ５３６ ５１７ １９

广元 ２８．９％ ０．９％ ３４１ ３３１ １０ ２５．７％ ０．８％ ３９９ ３８８ １１

遂宁 ２８．４％ １．７％ ３１２ ２９５ １７ ２４．１％ １．１％ ３６５ ３５０ １５

内江 ２０．９％ １．７％ ２４２ ２２４ １８ １５．５％ ２．４％ ２９４ ２５６ ３８

乐山 ２５．３％ １．５％ ２２０ ２０６ １４ ２３．５％ ３．６％ ３９１ ３４１ ５０

南充 ２７．６％ ０．９％ ４１３ ４００ １３ ２８．７％ ０．８％ ５２８ ５１５ １３

眉山 ２２．４％ ０．７％ ２０８ ２０２ ６ ２１．９％ １．３％ ３１５ ２９９ １６

宜宾 ２１．１％ ３．４％ ３５３ ３０６ ４７ ２１．２％ １．７％ ５９６ ５５２ ４４

广安 ２４．０％ ４．３％ １８８ １６２ ２６ ２３．５％ ２．３％ ２６３ ２４０ ２３

达州 ２７．４％ １．９％ ３０５ ２８６ １９ ２３．９％ ２．１％ ３４０ ３１５ ２５

雅安 ２０．２％ １．０％ １２６ １２０ ６ ２２．１％ ２．７％ ２５４ ２２６ ２８

巴中 ２４．８％ １．７％ １９５ １８３ １２ ２１．６％ ０．９％ ２１８ ２１０ ８

资阳 １８．３％ ３．６％ ２２０ １８６ ３４ １６．２％ ２．９％ ２７２ ２３２ ４０

阿坝州 １５．６％ ０．３％ ５１ ５０ １ １５．３％ ０．０％ ８９ ８９ ０

甘孜州 １４．８％ ４．０％ ３５ ２８ ７ １４．３％ ３．３％ ４６ ３８ ８

凉山州 １３．９％ ４．０％ １０８ ８６ ２２ １４．７％ １．０％ ２４７ ２３２ １５

　　需要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在１９９６年修改时第一次明确委托辩护人不得超过两人；在
此之前，某些地方只准许有一名辩护人，有些地方又有多名辩护人同时为一人辩护。〔３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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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参见前引 〔２６〕，陈卫东等文，第６０页。



然这一数量限制将被告人获得辩护服务限定在了一定规模，但有条件的被告人可以委托两

名律师。本项研究发现 “双律师”辩护并不少见，大约每十个有律师辩护的被告人中就有

一人是 “双律师”辩护。数据还显示， “双律师”辩护存在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的明显差

异。虽然有极个别指定辩护案件由两名律师为一名被告人辩护，但绝大多数 “双律师”辩

护集中在委托辩护案件，“双委托”的被告人数量约为 “双指定”的３０倍。２０１５年的委托
辩护案件中，有５６８１名被告人有一名委托律师，６５８名被告人 （占获得辩护服务被告人总

数的９．５％）有两名委托律师；而在指定辩护案件中，５２８名被告人有一名指定律师，仅２２
名被告人有两名指定律师，１２名被告人同时有一名指定律师和一名委托律师。２０１６年的委
托辩护案件中，有７１９９名被告人有一名委托律师，８４９名被告人（９．８％）有两名委托律师；
而在指定辩护案件中，５４３名被告人有一名指定律师，３１名被告人有两名指定律师，１０名
被告人同时有一名指定律师和一名委托律师。

　　 （二）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辩护率

　　与基层法院相比，中级法院管辖的一审刑事案件更加严重、社会影响更为重大；其中，
中级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案件。受案件管辖范

围的影响，两级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存在很大差异。笔者曾在小样本的实证研究中

指出，律师辩护已覆盖绝大多数中级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就中国最为严重的绝大多数犯

罪而言，其审判辩护率已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程度。〔３１〕还有研究指出，９０％的指定辩护集
中在故意杀人和抢劫等死刑适用率高的犯罪类型，亦即指定辩护多集中在中级法院层

面。〔３２〕本研究以更加坚实的数据支持了中级法院辩护率高的论断，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高

辩护率的构成情况及成因。

　　其一，中级法院的辩护率大大高于基层法院，已接近实现普遍辩护。全省范围内中级
法院上网案件的辩护率在 ２０１５年为 ８９．６％，２０１６年为 ９１．１％，多地中级法院甚至出现
１００％的辩护率，而基层法院的辩护率均不超过３０％；中级法院的高辩护率还体现为委托辩
护率和指定辩护率 “双高”（表 ２）。高辩护率归根结底与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类型直接相
关。数据统计显示，全省中级法院一审刑事被告人２０１５年有８０％、２０１６年有８１．５％，涉及
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由中级法院管辖的重罪案件被告人，一方面，因裁

判结果与个人利益关系重大，更有聘请律师的积极性，从而委托辩护率较高；另一方面，

即使自身经济条件不允许聘请律师，也会因为绝大部分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符

合 “应当型”指定辩护的条件，从而可以获得指定辩护。

　　其二，委托辩护率与指定辩护率在中级法院层面差异不大，这与两者在全部案件样本中的
巨大差异形成反差。根据全省两级法院的平均水平，委托辩护率一般在指定辩护率的１０倍以
上 （表１）。然而，在各地区中级法院内部 （表２），尽管委托辩护率相比基层法院已经上升
不少，但指定辩护率的上升幅度更大，两者已相差不大，有的地区指定辩护率甚至已经超

过委托辩护率。如攀枝花两年的指定辩护率都比委托辩护率高 ８个百分点左右，眉山 ２０１６
年的指定辩护率甚至是委托辩护率的２倍。总之，中级法院的高指定辩护率表明，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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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左卫民文，第８３页。
参见杜开林：《死刑指定辩护的现状与完善———以南通市一审死刑刑事案件为例》，《法学》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期，
第１４２页。



符合 “应当型”指定辩护条件的案件为数众多，且法律援助资源投入多。当然，由于中级

法院一审的案件包括了死刑案件，而这些案件并未上网，并且根据先前的研究，〔３３〕死刑案

件多为指定辩护，故实际的中级法院总指定辩护率应该会更高一些。

表２　四川全省及各市州两级法院上网案件辩护率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中级法院 基层法院 中级法院 基层法院

委托辩护率 指定辩护率 总辩护率 总辩护率 委托辩护率 指定辩护率 总辩护率 总辩护率

全省 ５５．８％ ３３．７％ ８９．６％ ２３．６％ ５７．０％ ３４．０％ ９１．１％ ２１．６％

成都 ６０．７％ ３０．３％ ９１．０％ ２４．９％ ７８．９％ １６．５％ ９６．９％ ２２．２％

自贡 ５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 １７．１％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１％

攀枝花 ４５．４％ ５２．８％ ９８．１％ ２３．５％ ４３．８％ ５３．１％ １００．０％ １９．３％

泸州 ５８．８％ ３８．２％ ９７．１％ ２４．７％ ４８．６％ ４８．６％ ９７．７％ ２２．３％

德阳 ７１．４％ ２３．８％ ９５．２％ ２２．８％ ８１．５％ １４．８％ ９７．１％ １９．５％

绵阳 ６６．７％ ８．３％ ７５．０％ ２３．６％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０％

广元 ６０．７％ １７．９％ ７８．６％ ２８．６％ ７１．４％ ７．１％ ６９．６％ ２５．７％

遂宁 ７６．７％ １６．３％ ９３．０％ ２７．１％ ７１．４％ １４．３％ ８７．０％ ２４．２％

内江 ６６．７％ 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２１．６％ ５２．５％ ３５．０％ ８８．６％ １５．９％

乐山 ６８．８％ ２１．９％ ９０．６％ ２３．９％ ３８．９％ ６１．１％ ９６．２％ ２４．１％

南充 ７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９．５％

眉山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９％ ３３．３％ 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２２．８％

宜宾 ４４．９％ ４７．８％ ９２．８％ ２０．８％ ５６．５％ ３４．８％ ９１．７％ ２１．１％

广安 ４９．２％ ３６．５％ ８５．７％ ２１．７％ ３８．１％ ４７．６％ ８５．７％ ２４．５％

达州 ６８．４％ ２６．３％ ９４．７％ ２６．７％ ５３．８％ ３８．５％ ９３．３％ ２５．１％

雅安 ６９．６％ ２１．７％ ９１．３％ １８．３％ ５３．８％ ４６．２％ １００．０％ ２３．３％

巴中 ５０．０％ ２５．０％ ７５．０％ ２６．０％ ７１．４％ ０．０％ ７５．０％ ２２．０％

资阳 ５１．８％ ２５．０％ ７６．８％ １８．２％ ２４．１％ ４１．４％ ６６．７％ １７．８％

阿坝州 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７％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

甘孜州 ４２．３％ ２６．９％ ６９．２％ １０．０％ ３０．８％ ４６．２％ ８２．４％ １２．８％

凉山州 ２９．４％ ５８．８％ ８８．２％ １３．３％ ４６．７％ ３３．３％ ７６．０％ １４．７％

注：委托辩护率是有委托辩护律师的被告人数与被告人总数的比值，指定辩护率同理。但由于存在极

少量一名被告人同时有指定辩护律师和委托辩护律师的情况，本表数据中委托辩护率加指定辩护率的总数

不完全等于总辩护率。

　　其三，中级法院的委托辩护率与指定辩护率呈现强负相关关系，而在基层法院两者基
本不相关。中级法院委托辩护率与指定辩护率的相关系数，２０１５年为 －０．８２９，２０１６年为
－０．８８９。这意味着，委托辩护率高的地方，指定辩护率相对较低，或者相反。而在基层法
院对应的相关系数，２０１５年为 ０．３２５，２０１６年为 －０．０３５，委托辩护率与指定辩护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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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之前的调查显示，在６０件刑事一审案件中，１１３名被告人中有２１人属于因可能判处死刑而接受指定辩护的情
况。参见前引 〔１〕，左卫民文，第８２页。



明显相关性。合理的解释是，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多符合 “应当型”指定辩护条件，一旦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指定辩护律师自动补位；而在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中，则缺少

指定辩护自动补位的制度条件。２０１５年，全省中级法院指定辩护率最高的三类案件是故意
杀人 （５２．９％）、抢劫 （４６．７％）和毒品犯罪 （３９．７％）；委托辩护率最高的三类案件则是
开设赌场 （１００％）、贪污贿赂 （９４．４％）和诈骗 （８１％）。２０１６年与之相似，指定辩护率
最高的三类案件是强奸 （１００％）、抢劫 （７８．６％）和故意杀人 （５４．２％）；委托辩护率最
高的三类案件仍然是开设赌场 （１００％）、贪污贿赂 （８８．２％）和诈骗 （８６．７％）。可见，
面对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中普遍严重的犯罪指控，犯罪的经济收益大的案件，其被告人基

本选择委托辩护，指定辩护则更多为暴力犯罪案件的贫困被告人提供帮助。

　　 （三）基层法院简易程序案件与普通程序案件的辩护率

表３　四川全省及各市州基层法院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上网案件辩护率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简易程序案件 普通程序案件 简易程序案件 普通程序案件

总辩护率 指定辩护率 总辩护率 指定辩护率 总辩护率 指定辩护率 总辩护率 指定辩护率

全省 １４．２％ ０．３％ ３５．０％ ２．２％ １２．０％ ０．４％ ３４．７％ ２．０％

成都 １６．８％ ０．２％ ３９．０％ ３．１％ １５．９％ ０．４％ ３７．０％ ２．７％

自贡 １１．９％ ０．２％ ３４．４％ ２．２％ ８．３％ ０．１％ ４１．３％ ２．８％

攀枝花 １５．５％ ０．４％ ３８．１％ ０．７％ １２．１％ ０．６％ ３４．１％ ２．１％

泸州 １０．６％ ０．７％ ３３．５％ ４．１％ ７．８％ ０．２％ ３８．１％ ２．１％

德阳 １６．２％ ０．８％ ３４．５％ ２．５％ １３．９％ ０．３％ ３１．７％ １．１％

绵阳 １０．７％ ０．３％ ３５．６％ １．０％ ９．２％ ０．３％ ３２．５％ １．３％

广元 １５．４％ ０．０％ ３６．２％ ０．６％ ９．７％ ０．３％ ４５．７％ １．３％

遂宁 １２．４％ ０．３％ ３５．４％ １．６％ ７．５％ ０．２％ ３４．１％ １．７％

内江 １４．３％ ０．３％ ３２．１％ ２．６％ ９．４％ ０．６％ ２８．７％ ３．１％

乐山 １７．１％ ０．５％ ３０．４％ １．３％ １６．１％ ０．４％ ３８．０％ ３．５％

南充 １７．９％ ０．３％ ４０．５％ １．３％ １９．４％ ０．０％ ４０．０％ １．６％

眉山 １４．６％ ０．２％ ３４．０％ １．１％ １１．２％ ０．０％ ３７．８％ ２．７％

宜宾 １０．９％ ０．３％ ２６．０％ １．７％ ４．９％ ０．１％ ３３．６％ １．７％

广安 ８．８％ １．８％ ２５．９％ １．１％ ９．５％ １．０％ ３２．１％ ２．６％

达州 １２．４％ ０．４％ ４７．２％ ２．０％ １４．１％ ０．７％ ４１．７％ ２．８％

雅安 ８．３％ ０．０％ ２９．２％ ０．４％ ６．９％ ０．２％ ３５．７％ ２．６％

巴中 １４．１％ ０．５％ ４３．７％ ３．８％ ７．２％ ０．３％ ３３．７％ １．５％

资阳 ８．８％ ０．２％ ３６．９％ ６．１％ １０．１％ ０．９％ ４０．７％ ５．２％

阿坝州 ４．０％ ０．０％ ２５．８％ ０．０％ ９．２％ ０．０％ ２２．５％ ０．７％

甘孜州 ２．６％ ０．０％ １５．５％ ０．０％ ２．０％ １．０％ ２１．６％ ２．０％

凉山州 ３．８％ ０．３％ １９．０％ ０．３％ ６．５％ １．０％ ２０．２％ ０．５％

注：为了实现对不同审理程序进行区分的分析要求，本研究在统计表３、表４的数据时，采用了与本文

其余各处略有区别的算法，统计出的被告人数量 （２０１５年为 ２７１９４人，２０１６年为 ３８２８１人）略多于前面

提及的被告人数量 （２０１５年为２６９９２人，２０１６年为３７８８６人），这对大数据统计并无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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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简易程序作为普通程序的一种简化，并不必然影响是否有辩护律师介入案件。〔３４〕

然而，既往研究已经注意到普通程序案件的辩护率数倍于简易程序案件，〔３５〕本文的数据也

验证了这一结论。其间的差异，或许可以从两者的内在生成机理及发展方向得到解释。

　　其一，基层法院普通程序案件的辩护率远远高于简易程序案件 （表 ３）。样本案件中适
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案件，其被告人数量大体相当，〔３６〕但辩护率差异较大。各地区基

层法院普通程序案件的辩护率多在３０％ －４０％之间，而简易程序案件的辩护率最多为 １５％
左右，有的地区甚至低于１０％。在两类案件的被告人数量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普通程序案
件高出数倍的辩护率表明，辩护资源明显向重罪案件集中。这一方面是因为适用简易程序

的轻罪案件基本上不可能获得指定辩护资源；另一方面，适用简易程序的轻罪案件被告人

聘请律师的积极性不高，或经济能力有限。从宏观上看，普通程序案件较高的辩护率，或

许能为当下刑事辩护普通程序全覆盖试点工作，提供现实层面具有可操作性的支持。不过，

仍有个别地区普通程序案件的辩护率可能低于 ２０％，这说明未来推进刑事辩护全覆盖仍需
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

　　其二，在两种程序中，指定辩护均不占主导地位。虽然普通程序案件的指定辩护率高
达简易程序案件的５至７倍，某些地区甚至高达 ３０倍，但普通程序案件的指定辩护率对总
辩护率贡献有限，全省普通程序案件指定辩护率与总辩护率之比为 １∶１７。而简易程序案件
的指定辩护率极低，不足１％ （表 ３）。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简易程序案件不符合应当型指定
辩护的条件，加之未成年人案件不上网，简易程序案件的指定辩护只能是基于被告人经济

因素的可以型指定辩护，所以比例不高。仅有的一些案件，从绝对值来看主要集中在盗窃

（２０１５年为１０人，２０１６年为３３人）、故意伤害 （２０１５年为１０人，２０１６年为 ８人）、毒品
犯罪 （两年均为６人）。但由于这几类案件总数较大，零星数量的法律援助对总辩护率的贡
献极有为限。

　　其三，在两种程序中，辩护率较高的案件类型基本一致。将普通程序案件中有辩护律
师的案件按犯罪类型划分 （表４），〔３７〕辩护率较高 （两年均超过５０％）的案件是贪污贿赂、

表４　四川全省上网案件不同审理程序中各犯罪类型的辩护率

普通程序（２０１５） 普通程序（２０１６） 简易程序（２０１５） 简易程序（２０１６）

涉枪犯罪 ３３．３％ ２６．０％ ７．１％ ５．９％

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 ２７．１％ ２８．７％ １２．２％ ９．３％

配置有死刑的其他犯罪 ５３．０％ ４２．０％ ３２．０％ ２５．０％

贪污贿赂 ７７．２％ ８０．４％ ５４．８％ 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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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左卫民：《中国简易刑事程序改革的初步考察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参见周长军：《量刑治理的模式之争———兼评量刑的两个指导 “意见”》，《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５７页。
样本案件中，２０１５年简易程序案件的被告人数为１３５８７人，普通程序案件的被告人数为１３３４６人；２０１６年则
分别为１９９８３人、１７８１４人。
在犯罪类型的划分中，涉枪犯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定概念，它是指刑法规制的违反枪支管理法，且以枪支、

弹药为犯罪对象或犯罪工具的各种犯罪行为。本文数据分析所指涉枪犯罪是以罪名中含有 “枪”或 “弹药”

字样为准进行统计。“配置有死刑的其他犯罪”是指，除本文已明确列出的配置有死刑的犯罪类型以外，其

他包含死刑设置的犯罪类型，主要包括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放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



续表

普通程序（２０１５） 普通程序（２０１６） 简易程序（２０１５） 简易程序（２０１６）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７０．０％ ５６．７％ ４４．４％ ３４．５％

毒品犯罪 ４２．４％ ３２．７％ １２．９％ １０．３％

盗窃 ２１．７％ １８．５％ ７．３％ ７．０％

抢劫 ３６．６％ ３４．９％ ２２．４％ ２２．９％

强奸 ４７．８％ ４４．０％ ５０．０％ ２２．６％

抢夺 ２２．５％ ２３．６％ １０．７％ １１．４％

故意杀人 ９０．９％ ８６．８％ ２８．６％ ３３．３％

故意伤害 ４６．５％ ４４．０％ ２５．２％ ２４．１％

非法拘禁 ４１．９％ ２４．５％ ３３．１％ ２５．０％

开设赌场 ３２．９％ ２６．５％ ２０．４％ １３．６％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５３．３％ ７６．８％ ２９．４％ ４２．５％

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 ３８．４％ ３４．８％ ２４．２％ ２０．９％

盗伐林木 ３０．０％ １８．５％ １０．５％ ９．３％

诈骗 ４７．９％ ４７．２％ ２９．１％ ２５．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７４．３％ ７５．５％ ３３．３％ ６４．７％

组织介绍卖淫 ３９．８％ ３９．９％ ３６．９％ ２５．４％

其他 ４３．４％ ４４．２％ ２４．３％ ２１．６％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故意杀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虽然简易程序案

件的辩护率明显较低，但相对较高 （两年均处于 ３０％ －５０％之间）的案件也是贪污贿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除故意杀人案件外，其他几类案件均属于涉财案

件，被告人及其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要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及其家庭。

　　 （四）不同犯罪类型案件的辩护率

　　既往对刑事辩护率的案件类型化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死刑案件。这是因为死刑案件
所涉法益最重要，被告人对辩护的需求最为迫切，有效辩护能够 “加强死刑判决的可靠性

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３８〕然而，关注的案件类型过于单一，使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不同案

件类型的辩护率全貌。本研究所得数据反映了四川全省上网案件中不同犯罪类型案件的辩

护率及其特点，〔３９〕具体如下：（１）辩护率很高 （两年均高于 ７０％）的犯罪类型是贪污贿
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故意杀人；（２）辩护率较高 （两年均处于５０％ －７０％之间）的犯
罪类型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３）辩护率中等 （两年均处于 ３０％ －
５０％之间）的犯罪类型是配置有死刑的其他犯罪、强奸、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诈骗、组
织介绍卖淫；（４）辩护率较低 （两年均处于２０％ －３０％之间）的犯罪类型是毒品犯罪、抢
劫、开设赌场、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５）辩护率很低 （两年均低于２０％）的犯罪类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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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秋红：《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中国司法》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４４页。
犯罪类型的划分结合了实践中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以及统计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犯罪类型。唯一特殊的是 “配置

有死刑的其他犯罪”一项，将其单列是为了便利后文的研究。



涉枪犯罪、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盗窃、抢夺、盗伐林木。〔４０〕为何不同犯罪类型的案件有

不同的辩护率，初步的解释如下：

图２　四川全省上网案件不同犯罪类型的辩护率

　　其一，作为传统上最严重的犯罪，故意杀人罪的辩护率自然最高。统计显示，故意杀
人罪的辩护率至少有８０％，这远非强奸、抢劫和配置有死刑的其他犯罪案件可比，后者的
辩护率最低的仅３０％左右 （表５）。值得注意的是，故意杀人罪的高辩护率并非只有指定辩
护方面的原因，数据显示，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的比例为 ５∶５（表 ５）。故意杀人罪的指定
辩护率较高，一方面说明故意杀人案件绝大多数属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 “应当型”

指定辩护案件；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犯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经济状况不如经济犯罪的被告

人，其购买刑事辩护服务的能力较低。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是在没

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接受刑事审判的。例如，在２０１６年故意杀人罪辩护率低于８０％的德阳、
广元、甘孜州、绵阳、南充和宜宾等地区，均有１－２件上网的故意杀人案件没有辩护人。〔４１〕

　　理论上，故意杀人案件基本符合指定辩护的条件，与国家给付能力的相关性较弱，这
也是故意杀人罪的辩护率在实践中能够达到至少 ８０％以上且指定辩护占半壁江山的现实基
础。虽然故意杀人罪的辩护率并未达到１００％，但没有辩护人的故意杀人案件均是在基层法
院审理，这意味着这些案件应属情节较轻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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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华宇元典报告的统计结果大致吻合，其对四川省全部上网案件按照犯罪类型的大类进行划分：渎职罪的

辩护率为７５．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为３０．７％；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为 ５５．４％；侵犯财产罪为
１９．０％；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为４６．４％；贪污贿赂罪为 ７８．７％；危害公共安全罪为 １６．４％；危
害国防利益罪为２６．８％。
上网的故意杀人案件数量很少，每个地区仅有几件，但即使其中一个案件没有指定辩护，也会对该类案件的

辩护率数值产生很大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部分故意杀人案件没有辩护人的原因，我们对２０１６年２１个该类案件进行
了分析，发现这些案件均为故意杀人未造成死亡结果的犯罪未遂或者中止，平均获刑为６年
有期徒刑。例如，宜宾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有三名被告人，主犯获得指定辩护，两名从犯

未获得辩护，而这两人最终获刑１０年和１３年有期徒刑。南充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有四名被
告人，其中两人委托辩护而其余两人无辩护，最终无辩护的两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１０年和 ８
年有期徒刑。由此可见，即使是刑罚后果严重的案件，仍有被告人出于种种原因未聘请律

师，这或者是因为经济条件差，或者是因为其真心认罪服法等。不过，故意杀人罪的辩护

率未达到１００％，也与我国 “应当型”指定辩护的条件规定的较为模糊有关。“可能判处死

刑”“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作为应当型指定辩护的条件，与 “盲、聋、哑人” “未成年人”

这些相对明确的标准相比，确实还不够明确。笔者在公安机关调研时也发现，“可能判处死

刑”“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在实践中掌握起来较为困难，为了规避责任，一些民警只要碰到

故意杀人罪这种恶性案件就会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辩护人，而其他有死刑设置的罪名，

相对来说就不好把握。

　　其二，贪污贿赂犯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的辩护率也较高。统计发
现，贪污贿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其辩

护率均高于５０％ （图２）。此外，贪污贿赂犯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的指
定辩护律师数几乎为零 （表５），这是因为这两类案件往往不具备指定辩护的条件。质言之，
这些案件中的律师均是被告人自行委托。

表５　四川全省上网案件不同犯罪类型的辩护情况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被告

人数

有律师

辩护的

被告人数

指定律师

数量

（人次）

委托律师

数量

（人次）

辩护率

（％）
被告

人数

有律师

辩护的

被告人数

指定律师

数量

（人次）

委托律师

数量

（人次）

辩护率

（％）

涉枪犯罪 ８３１ １１４ ２ １２２ １３．７ １３８９ １４８ ９ １５０ １０．７

交通肇事

和危险

驾驶

４１９７ ６７７ １０ ７１２ １６．１ ６９０１ ８９９ ２１ ９１９ １３．０

配置有死

刑的其他

犯罪

１０６ ５２ ６ ５２ ４９．１ １２７ ４６ ８ ４０ ３６．２

贪污贿赂 １８５ １３６ ２ １７０ ７３．５ ９６８ ７２２ ２ ８８６ ７４．６

生产销售

伪劣商品
７７ ４７ ０ ５０ ６１．０ １２０ ６１ ０ ６５ ５０．８

毒品犯罪 ４１１２ １１６０ １７９ １０８５ ２８．２ ５０４３ １０８９ １２３ １０６８ ２１．６

盗窃 ６６６０ ８２２ １３２ ７５１ １２．３ ８９９１ ９５６ １５７ ８４８ １０．６

抢劫 ７３６ ２４７ ２９ ２４８ ３３．６ ８７０ ２５８ ２７ ２５４ ２９．７

强奸 ２８ １５ ０ １７ ５３．６ １２３ ４３ ４ ４１ ３５．０

抢夺 ２２４ ３３ ３ ３２ １４．７ ２４３ ４２ ３ ４２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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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被告

人数

有律师

辩护的

被告人数

指定律师

数量

（人次）

委托律师

数量

（人次）

辩护率

（％）
被告

人数

有律师

辩护的

被告人数

指定律师

数量

（人次）

委托律师

数量

（人次）

辩护率

（％）

故意杀人 ２０２ １７７ ９１ １０４ ８７．６ １８９ １５７ ８９ ８２ ８３．１

故意伤害 １９５３ ７３６ ６０ ７５４ ３７．７ ２５２８ ８９２ ８９ ８７６ ３５．３

非法拘禁 ４９３ １９５ ５ ２０８ ３９．６ ６０７ １４６ ４ １４９ ２４．１

开设赌场 ９６２ ２５０ ０ ２７７ ２６．０ １３０２ ２３０ ０ ２５３ １７．７

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
１４４ ７０ １ ７４ ４８．６ １１４ ７１ ０ ８４ ６２．３

聚众斗殴

和寻衅

滋事

１２６４ ４１６ ６ ４４０ ３２．９ １８４３ ５２８ １７ ５５２ ２８．６

盗伐林木 ２２０ ３８ ２ ３７ １７．３ ２８８ ３９ ６ ３５ １３．５

诈骗 １００５ ４１１ １３ ４４１ ４０．９ １０７５ ４１７ ８ ４６１ ３８．８

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
１０５ ７７ ０ １０１ ７３．３ ２２０ １５５ ０ １９７ ７０．５

组织介绍

卖淫
２０４ ７９ ０ ８６ ３８．７ ３７２ １１９ １ １３５ ３２．０

其他 １９３１ ６８９ １６ ７５９ ３５．７ ２６４６ １０００ １６ １１１４ ３７．８

合计 ２５６３９ ６４４１ ５５７ ６５２０ －－ ３５９５９ ８０１８ ５８４ ８２５１ －－

注：本表数据与根据地区划分的指定辩护、委托辩护数量有一定出入，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区分类中

未包含铁路法院管辖的案件；另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判决书表达模糊或使用了非正式表达，导致归

类失败。

此处的被告人数量略少于依地区分布统计的对应数值，造成此状况的原因是有极少量案件按照

犯罪类型归类失败。

此处的辩护率是根据归为某一犯罪类型的案件中辩护律师数量与被告人数量的比值计算出来

的。如此一来，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个案件中多名被告人被判不同罪名却被统一归入主要罪名之

下的情况。虽然这种情况极少，但仍可能造成一定误差。

　　其三，辩护率中等的犯罪类型相对多样，既有侵财类犯罪 （如诈骗）、妨害社会管理秩

序类犯罪 （如组织介绍卖淫），也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 （如强奸、故意伤害、非法拘禁

等）。虽然称为中等辩护率，但这些案件的辩护率均高于３０％，而全部案件的平均辩护率尚
不到３０％。中等辩护率的犯罪类型案件或多或少都有指定辩护律师介入，其中强奸案件、
故意伤害案件、配置有死刑的其他犯罪案件的指定辩护律师，甚至能占到该类案件全部律

师数量的１０％左右。诈骗案件、组织介绍卖淫案件中的指定辩护律师极少，其中诈骗案件
的指定辩护律师占该类案件全部律师数量的２％左右，组织介绍卖淫案件在两年中只有１名
指定辩护律师。由此可见，在刑事法律援助资源的分配上，可能向暴力型重罪案件较为倾

斜；而对于被告人能够从犯罪活动获取收益的案件，则较少分配指定辩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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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辩护率较低的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盗抢类犯罪、部分毒品犯罪、交通肇事和危
险驾驶。在盗抢类案件中，盗窃案件、抢夺案件的辩护率均不超过２０％。抢劫案件的辩护率
虽然在３０％左右，但其中很多属于指定辩护。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约８０％以上属于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件。〔４２〕在这些案件中，零包贩毒案件数量大，通常占贩卖毒品案件

的一半以上，而毒品犯罪人员有一半以上是无业者，以贩养吸者多。〔４３〕因此，可以推测毒

品犯罪案件的大量被告人，尤其是零包贩毒者普遍缺乏聘请律师的经济条件。对于交通肇

事犯罪 （包括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案件，虽不能断定其被告人无力聘请律师，但由

于量刑并不严厉，尤其是危险驾驶罪的最高法定刑仅为六个月拘役，交通肇事罪的被告人

多通过保险公司赔偿被害人损失从而较多适用缓刑或拘役，所以委托辩护的必要性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辩护率低的犯罪类型中，委托辩护率远远高于指定辩护率，而
经济条件不好的重罪案件被告人仍能从指定辩护中获益 （表 ５）。例如，在毒品犯罪和盗窃
案件中，虽然指定辩护率与委托辩护率之比大概只有１∶９，但因为案件基数大，这两类案件
在绝对量上消耗了较多的指定辩护资源，约占指定辩护量的一半。这与故意杀人案件形成

鲜明对比，后者虽然在绝对量上只占指定辩护的约六分之一，但在该类案件中指定辩护与

委托辩护已经平分秋色。这一差别的产生，可能是受到 “应当型”和 “可以型”指定辩护

作用发挥程度的影响。盗窃罪只有在盗窃 “数额特别巨大”时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从而

符合 “应当型”指定辩护条件。由此可知，盗窃案件的指定辩护多是 “可以型”指定辩护。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辩护率低的犯罪类型因为案件基数大，其辩护律师数量远高于其
他犯罪类型 （表５）。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毒品犯罪、故意伤害等案件是辩护律师案源的
主要部分，分别占整个辩护市场的 １０％、１５％和 １１％左右。尽管盗窃案件的辩护率很低，
但由于案件基数大，从而成为辩护律师的重要案源，约占整个辩护市场的 １２％。例如，由
表６可知，２０１６年成都、巴中、绵阳、资阳等地律师办理的案件中，绝对数量最多的就是
盗窃案件。

表６　四川全省上网案件律师办理案件犯罪类型与地区的交叉分析

地区内律师辩护量排名

第一的犯罪类型
地区（占该地区所有代理被告人数的比例）

盗窃 巴中（１５．１％）、成都（１３．２％）、绵阳（１５．３％）、资阳（１４．４％）

毒品犯罪
德阳（１７．９％）、广安（１６．９％）、广元（１２．０％）、泸州（１４．４％）、内江（１５．３％）、
攀枝花（２４．１％）、凉山州（１７．７％）、雅安（１５．０％）

故意伤害 乐山（１１．７％）、眉山（１１．７％）、遂宁（１６．３％）、宜宾（１１．０％）

贪污贿赂 达州（１６．９％）、甘孜州（２５．５％）、阿坝州（２９．６％）、自贡（１２．０％）

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 南充（１３．１％）

　　 （五）不同地区的辩护率

　　既往研究多抽样某一特定地区的案件展开研究，很难深入探讨辩护率的地区差异。而

·１８１·

刑事辩护率：差异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

〔４２〕

〔４３〕

参见佟季、闫平超：《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情况分析》，《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２７日第６版。
参见 《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事实上，律师的地区分布并不均衡，〔４４〕这可能导致不同地区的辩护率存在差异，本研究的

发现证实了这种推断。

　　其一，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辩护率存在较大差异。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的辩
护率大幅低于全省平均数，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辩护率差距最高能达到两倍，例如

２０１５年攀枝花的辩护率为３２．２％，而阿坝州仅有１５．９％。民族地区的辩护率畸低，或许反
映了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交通状况较差和地区辩护资源不充分对辩护率的综合影响。〔４５〕

　　其二，非民族地区的辩护率与全省平均值偏差不大。两年数值均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地
区有８个 （成都、泸州、广元、遂宁、乐山、南充、广安、达州），其中除成都只是略高于

平均值外，大部分地区高出大约３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值低于全省平均值的地区有７个 （德

阳、绵阳、内江、眉山、宜宾、资阳、自贡），除自贡外，其他地区低于平均值的幅度不

大。毫无疑问，辩护率的地区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一般认为，辩护率与地区宏观经济发

展水平相关，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刑事辩护率相对较高。〔４６〕但本研究发现，经济条件较好地

区，〔４７〕其辩护率并不一定高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地区之间，也存在辩护率

的显著差异。

　　由表７可知，以各地区人均 ＧＤＰ、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指标的相关系数显
示，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与辩护率不具有完全直接的相关性。对此可能的合理解释是，

辩护率的地区差异很可能受到案件类型及其所反映的人口流动因素以及律师数量等因素的

综合影响。以盗窃、抢夺案件作为低辩护率案件的代表，对成都和巴中同类案件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成都的抢夺、盗窃案件被告人占被告人总数的比例远大于巴中，这说明在成都

市这两类案件的比例高 （图３）。由于这两类案件的辩护率均远低于当地平均值，所以在同
一地区，这两类案件占比越高，辩护率可能越低。另外，既往研究已经指出，大中城市或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犯罪率比较高。〔４８〕成都是省会、大型城市，经济整体上较为

表７　地区人均 ＧＤＰ、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上网案件辩护率的相关系数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委托

辩护率

指定

辩护率

上网案件

辩护率

委托

辩护率

指定

辩护率

上网案件

辩护率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０１５６ ０．３３４５ ０．１０２４ －０．０７６８ ０．２４４８ －０．０１１６

地区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７５８ ０．３２２９ ０．１８９８ －０．０９７８ ０．１７６５ －０．０５０６

·２８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我国律师有８５％ －９０％集中在大城市，１０％ －１５％集中在县城 （参见周勉：《我国目前尚有 ２０６个县未实现
律师 “零突破”》，《人民日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第１０版）。就四川省而言，２０１８年律师总数为１．９万，其
中成都就有１．２万，约占６３％。
以执业律师数量为例，根据四川省司法厅网站的数据，甘孜州的注册律师仅有 ４０余人，阿坝州为 ６０余人，
凉山州为３８０余人。这与成都的一万余人形成鲜明对比。
参见郝铁川：《刑案律师辩护率何以较低？》，《法制日报》２０１６年８月８日第７版。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２０１４年四川省各市州人均 ＧＤＰ来衡量 （单位：元）：成都 ７００１９，自贡 ３９１４５，攀枝花
７０６４６，泸州２９６５５，德阳 ４３０９１，绵阳 ３３５５８，广元 ２２１１７，遂宁 ２４６９１，内江 ３１０２４，乐山 ３７１２５，南充
２２６３９，眉山３１６６４，宜宾３２３１８，广安２８４８９，达州２４４１１，雅安３００５２，巴中 １３７５６，资阳 ３３５９２，阿坝州
２７０４３，甘孜州 １８０９６，凉山州 ２８５５６。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５四川省统计年鉴》，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ｔｊｃｂｗ／ｔｊｎｊ／２０１５／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最后访问。
参见顾永忠、陈效：《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研究报告 （下）》，《中国司法》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４４页。



图３　成都、巴中盗窃、抢夺、毒品犯罪等案件占比及辩护率（Ｒ为辩护率）

发达，人口构成复杂，特别是流动人口多，贫富差距大，容易发生侵财类和零包贩毒类案件。

而这类案件很少能够达到“应当型”指定辩护的条件，被告人通常也无力聘请律师，因此辩护

率较低。

　　律师在不同地区的数量、地区间的流动也可能影响辩护率。数据分析发现，刑事辩护是
一个在市场规律影响下由需求主导的领域。成都、泸州、广元、乐山、南充、广安、达州等地的

刑事辩护律师数量，在全省的占比略高于被告人占全省总数的比例（表 ８）。以成都为例，两
年中其被告人占比均略小于对应的辩护律师比例，２０１５年的两项数据分别为 ３３．０％和
３５．６％，２０１６年则分别为２７．４％和２８．８％。这也从侧面说明成都的被告人贫富分化相对严
重，因为选择“双委托”的被告人多，集中的律师数量也相对较多。但成都的整体辩护率只是

略高于全省平均值，与其经济表现相差甚远。值得注意的是，相比２０１５年，在２０１６年辩护律
师有从成都向其他地区扩散的微弱趋势，或者说非省会地区的刑事辩护律师数量在提高。

表８　四川全省及各市州上网案件被告人及辩护律师数量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被告人

数量

占全省总数

的比例

辩护律师

数量（人次）

占全省总数

的比例

被告人

数量

占全省总数

的比例

辩护律师

数量（人次）

占全省总数

的比例

全省 ２６９９２ １００％ ７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３６４ １００％ ９４８０ １００％

成都 ８８９６ ３３．０％ ２６３７ ３５．６％ １１８０ ２７．４％ ２７２７ ２８．８％

自贡 ７７６ ２．９％ １４８ ２．０％ １０７１ ３．１％ ２２３ ２．４％

攀枝花 ９３３ ３．５％ ３２４ ４．４％ ２６６３ ２．８％ ２５３ ２．７％

泸州 １４３７ ５．３％ ４０２ ５．４％ １９３８ ７．０％ ６７６ ７．１％

德阳 １１９４ ４．４％ ３１７ ４．３％ ２２４３ ５．１％ ４４８ ４．７％

绵阳 １６６１ ６．２％ ４２６ ５．８％ １３７１ ５．９％ ５３６ ５．７％

广元 １０５７ ３．９％ ３４１ ４．６％ １３３４ ３．６％ ３９９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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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被告人

数量

占全省总数

的比例

辩护律师

数量（人次）

占全省总数

的比例

被告人

数量

占全省总数

的比例

辩护律师

数量（人次）

占全省总数

的比例

遂宁 ９３７ ３．５％ ３１２ ４．２％ １５２６ ３．５％ ３６５ ３．９％

内江 １０２６ ３．８％ ２４２ ３．３％ １２６４ ４．０％ ２９４ ３．１％

乐山 ７２３ ２．７％ ２２０ ３．０％ １６５０ ３．３％ ３９１ ４．１％

南充 １２９５ ４．８％ ４１３ ５．６％ １２７４ ４．４％ ５２８ ５．６％

眉山 ８３０ ３．１％ ２０８ ２．８％ ２３７９ ３．４％ ３１５ ３．３％

宜宾 １３５２ ５．０％ ３５３ ４．８％ ９５６ ６．３％ ５９６ ６．３％

广安 ６０３ ２．２％ １８８ ２．５％ １２１３ ２．５％ ２６３ ２．８％

达州 ９８１ ３．６％ ３０５ ４．１％ ９５９ ３．２％ ３４０ ３．６％

雅安 ５７４ ２．１％ １２６ １．７％ ９２３ ２．５％ ２５４ ２．７％

巴中 ７１７ ２．７％ １９５ ２．６％ １２７５ ２．４％ ２１８ ２．３％

资阳 ８９２ ３．３％ ２２０ ３．０％ ５０３ ３．４％ ２７２ ２．９％

阿坝州 ３２０ １．２％ ５１ ０．７％ ２４４ １．３％ ８９ ０．９％

甘孜州 １７６ ０．７％ ３５ ０．５％ １４６７ ０．６％ ４６ ０．５％

凉山州 ５５３ ２．０％ １０８ １．５％ １０３６４ ３．９％ ２４７ ２．６％

注：分类中排除了铁路法院管辖的案件，故各地区百分比求和为９９．８％而非１００％。

三、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影响辩护率的重要因素

　　尽管辩护率的差异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但相关分析显示经济因素是最为显著的因素之

一。本文从类型化角度对辩护率差异的实证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背后的经济因素，

从而表明在刑事辩护中存在所谓 “财富效应”。

　　一方面，经济状况较好的被告人获取刑事辩护服务的能力更强，有些经济实力雄厚的

被告人甚至能够委托两名辩护律师。

　　首先，某些犯罪类型能够反映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从而可以集中反映市场经济因素在
辩护资源的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分析也揭示经济型犯罪案件的辩护状况呈现 “三

高”：总体辩护率高、委托辩护率高、“双委托”比例高。比如，贪污贿赂、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等犯罪案件的辩护率高达 ７０％以上，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的
辩护率也接近５０％。这并非一时一地的特例，尽管这些案件的被告人数量在变化，辩护率
却始终居高不下。比如，贪污贿赂案件的被告人数量从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８５人激增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９６８人，其辩护率在７０％以上的高位不降反升；辩护律师数量也相应从１７２人次增长到８８８
人次，相比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新增的律师数量有近四成涌入贪污贿赂案件辩护领域。而且，

这些案件的辩护律师几乎全部由被告人自行聘请，指定辩护接近于零。交叉分析还发现，

“双委托”辩护在贪污贿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收益较大的案件中表现得最突出

（“双委托”的被告人占该类案件委托辩护被告人总数的 ２５％左右）。２０１５年，四川省上网
案件中有辩护律师的 ６９０１名被告人，“双委托”的占 ９．５％；２０１６年，８６３２名被告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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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委托”的占９．８％。其中，２０１６年犯贪污贿赂犯罪且有辩护律师的 ７２２名被告人中，
“双委托”的有１６７人；同年，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有辩护律师的 １５５名被告人中，
“双委托”的有４３人。也就是说，每四名被告人中就有一人是 “双委托”辩护。

　　其次，被告人的职业因素 （表９），〔４９〕实质上最终指向被告人个体的经济状况，从而职
业也可以作为一项指标来反映经济因素对辩护率的影响。分析发现，上网案件的辩护率与被告

人的职业、文化程度等级相一致 （图４）。被告人拥有较好职业的案件，整体上辩护率更高。
如果被告人原系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图表中简称为 “原系”），则每四人中有三人

能够获得刑事辩护服务，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委托辩护，这是无业人员获得刑事辩护的三倍

以上。

表９　四川全省上网案件被告人身份变量下的辩护情况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被告人

数量

有律师辩护的

被告人数量
辩护率

指定

辩护率

被告人

数量

有律师辩护的

被告人数量
辩护率

指定

辩护率

性别
男 １７８５６ ４５２３ ２５．３％ ２．１％ ３００４６ ６９２２ ２３．０％ １．７％

女 １８５３ ６１３ ３３．１％ ５．０％ ３１４４ ８９１ ２８．３％ ２．５％

年龄

１８－２７ ４３０９ １０６３ ２４．７％ ２．５％ ７１７９ １４５０ ２０．２％ １．５％

２８－３７ ３５２６ ９５０ ２６．９％ ２．４％ ６９３７ １５９２ ２２．９％ １．７％

３８－４７ ３８０２ １０５７ ２７．８％ ２．８％ ７１３２ １６９７ ２３．８％ １．７％

４８－５７ １４５８ ４００ ２７．４％ ２．０％ ３２８９ ８９１ ２７．１％ １．２％

５８－ ５８７ １５２ ２５．９％ ４．１％ １１８５ ２８３ ２３．９％ ２．９％

职业

无业 ４８７９ １２５０ ２５．６％ ２．９％ ６６０９ １３３８ ２０．２％ ２．３％

农民 ５８８３ １３４３ ２２．８％ ２．９％ ８１７６ １５５６ １９．０％ ２．２％

职工 ３８８ １５１ ３８．９％ ６．７％ ５７５ ２１０ ３６．５％ ２．８％

个体 ４７２ １８６ ３９．４％ １．１％ ６７０ １８８ ２８．１％ ０．７％

经商 ３９ １８ ４６．２％ ０．０％ ７８ ３１ ３９．７％ ２．６％

原系 ６４ ４８ ７５．０％ ０．０％ １５１ １１４ ７５．５％ １．３％

文化

程度

文盲 ７３８ １３６ １８．４％ ６．２％ １２７５ １７５ １３．７％ ３．５％

小学 ４８３１ １０７１ ２２．２％ ３．１％ ７７３４ １３３１ １７．２％ ２．５％

初中 ７２６９ １９１５ ２６．３％ ２．１％ １１１３１ ２４３１ ２１．８％ １．３％

高中 １３３３ ４３５ ３２．６％ １．０％ ２０７３ ５９０ ２８．５％ １．０％

中专 ６３６ １８４ ２８．９％ １．４％ １０９８ ２９５ ２６．９％ １．１％

大专 ４５７ ２３８ ５２．１％ １．５％ ８７９ ３７７ ４２．９％ ０．０％

大学及以上 ２８９ １５５ ５３．６％ １．７％ ７７９ ４６１ ５９．２％ ０．４％

民族
汉族 １５６２６ ４２０５ ２６．９％ ２．３％ ２５０７４ ５８４９ ２３．３％ １．６％

少数民族 １０４１ ２３８ ２２．９％ ４．５％ １８７３ ３２４ １７．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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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由于并非所有判决书中都标注了表９中的五类身份信息，甚至有些判决书中只有被告人姓名这一项身份信息，
所以各子项研究以能够提取相关信息的有效样本数量为准。



图４　被告人职业、文化程度变量下的辩护率

　　另一方面，经济贫困的被告人获得刑事辩护服务的可能性相当低，不要说委托两名律
师，就是那些面临较严重犯罪指控的贫困被告人，甚至连一名辩护律师也无法获得。从犯

罪类型看，盗抢类案件、毒品犯罪尤其是零包贩毒类案件的被告人，往往身处社会底层、

经济贫困，这些案件的辩护率较低。盗窃、抢夺等案件的辩护率不超过 ２０％，盗窃案件甚
至只有１０％左右。极端情况下，即使是犯了最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也可能没有经
济能力委托律师，而一旦指定辩护因某种原因缺位，这些被告人就很可能在没有辩护律师

的情况下接受审判。从职业来看，被告人为无业者的案件辩护率低。强奸案的被告人 ９０％
以上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或无业者，他们不具备购买法律服务的足够能力。２０１６年
全省强奸案的被告人数量较２０１５年的２８人增长到１２３人，辩护率却从５３．６％下降到３５％。
毒品犯罪案件中零包贩毒类案件数量大，被告人为无业者的占多数，通常还是以贩养吸，

因此基层法院一审的毒品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大多没有能力聘请律师。被告人的职业、文化

程度等级越低，其获得刑事辩护服务的比例也越低 （图 ４），这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被告人
经济状况对辩护率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因素的主导性反映了刑事辩护资源的分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财富效应”。概而言之，刑事辩护中的 “财富效应”主要是指，被告人的经济状况是决定

其能否获得委托辩护服务的关键因素。律师多为富裕被告人服务，而没有律师提供辩护服

务的被告人将处于不利地位。在日益精密化、专业化的现代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对于被

追诉人的重要意义已无需赘言。“财富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化约为，被告人的贫富差距

可能导致刑事司法出现平等性和公正性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我国对刑事辩护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一直持较为警惕的态度。早在 １９９４年，时
任司法部部长肖扬就指出：法律援助制度 “是要解决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形势下，公民

之间由于贫富悬殊而存在的获得法律服务权利不平等的问题”；“没有这一机制的保障，司

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人们就有可能把社会主义的法院指责为 ‘有理无钱莫进来’的 ‘衙

门’，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律和国家本质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５０〕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和
律师法在立法层面正式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５１〕２００３年还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尽管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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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耕、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中国方正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页。
按照 《中国法律年鉴》及中国法律援助中心公布的数据，全国法律援助机构获得的援助经费总额从２００４年的
２．４６亿元逐年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７亿元；办案数量也从 ２００４年的 １９万余件逐年上升，２０１４年达到 １２４万
件，其中刑事案件办理数量从７．９万件上升到２４万件。



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总额，受援的被告人数量也逐年扩大，但法律援助的覆盖范

围依然有限，辩护率提高缓慢，刑事辩护中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本

文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四、提升辩护率的路径

　　当下，我国刑事辩护率的整体水平，一方面受律师市场的供求规律决定 （委托辩护），

另一方面受制于国家的给付能力与意愿 （指定辩护）。“财富效应”的存在，使得指定辩护

对于辩护率的提升乃至刑事诉讼权利保障整体水平的提高，变得具有决定性影响。长远看，

要彻底消除经济因素带来的不平等，必须增强国家对刑事辩护市场的调控。通过国家力量

的强势介入，为经济贫困的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服务，从而使国家给付能力真正成为影响

辩护率的决定因素。“在现代法治国家，保证被控告人获得专业律师辩护权是国家的人权保

障义务。国家不仅不能侵害辩护权，而且应切实保障辩护权，对辩护权负有给付义务。”〔５２〕

由国家购买指定辩护服务而付出的费用是国家给付能力的重要体现，能够弥补贫困被告人

在刑事辩护服务购买能力上的不足，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消除 “财富效应”的影响。

　　本文的数据显示，既有的很多努力已在指定辩护领域产生了明显成效，至少国家的投
入在极其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削弱了经济因素的影响。首先，“应当型”指定辩护成绩斐然。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指定辩护资源保障充分的中级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指定辩护率

约为３４％，与委托辩护率的差别已经不大。其中，故意杀人、抢劫两类案件的指定辩护率
分别为５２．９％和４６．７％，是所有犯罪类型中指定辩护率最高的两类。其次，“可以型”指
定辩护虽无法与 “应当型”指定辩护相提并论，但其在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数据显

示，基层法院普通程序案件的指定辩护率是简易程序案件的五至七倍。在一些被告人相对

更贫困的犯罪类型案件中，例如毒品犯罪案件和盗窃案件，指定辩护率虽未高出平均值，

但由于案件基数大，从绝对量上看，指定辩护仍帮助了较多的贫困被告人。再次，指定辩

护案件多集中在毒品犯罪、盗窃、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类型，这些案件的被告人绝

大多数是高中以下学历的无业者或农民，相比经济状况较好的被告人，经济状况较差的被

告人更能从指定辩护制度中获益。综上，我们可以合理预期，当投入指定辩护领域的资源

增多，会使更多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从而减少被告人之间因经济状况不

同而产生的不平等。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存在较大局限，这突出体现在，相
对于数量庞大的被告人，国家投入的法律援助资源还较为有限。〔５３〕就本文的数据而言，

２０１５年上网案件中有辩护律师的被告人，只有 ８．１％由指定辩护律师提供服务，２０１６年则
只有６．１％，其余超过９０％有辩护律师的被告人都是自己聘请律师。若将指定辩护数量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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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祥德：《刑事辩护准入制度与有效辩护及普遍辩护》，《清华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２４页。
有研究指出，在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法律援助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一般在１％ －０．１％之间，但我国政
府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只占财政收入的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这其中还包括管理费用，真正用于办案

的经费多年来只占全部费用的３０％左右 （参见陈永生：《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与域外经验》，《比较法研

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３９页）。不仅经费有限，有限资源的分配还存在地区分布错位的问题，往往越偏远的
地区越需要法律援助，但现实是，越偏远的地区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越不足。



全年被告人总数中观察，则指定辩护仅能覆盖大约 １．５％的被告人；即使加入未成年人案
件、死刑案件，总体指定辩护率也不会超过 １０％。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罪案件的被告
人一般都符合 “应当型”指定辩护的条件，而经济贫困的被告人大多只属于 “可以型”指

定辩护的范畴，这使得原本立足于解决公民之间因贫富差距而不能平等获得法律服务问题

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刑事领域逐步演变为单纯对重罪案件的援助。

　　因此，如何在现有资源承载能力下增强国家给付力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就成为一
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对于减少甚

至消除经济因素对刑事辩护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 ２００６年开始探索值班律师制度
以来，经过多年试点，如今这一制度已成为刑事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项重要

配套制度，〔５４〕并在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中被正式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联合发布的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２条第３款更是规定：
“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

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辩护。”这两项制度不以案由、

可能判处的刑罚、被告人是否认罪以及被告人经济状况为标准，而是由国家提供无差别、

无附加条件的刑事法律援助。显而易见，这两项制度若能顺利推进，应该可以克服以往法

律援助制度的局限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刑事辩护中的 “财富效应”。

　　从试点情况看，试点地区的刑事辩护率有较大幅度提升，在北京、浙江等地部分试点
地区的辩护率甚至翻了一倍。〔５５〕按照普通程序案件占比三分之一估计，总体刑事辩护率可

能将达到５０％。但需要注意的是，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仍处于试点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均
有不足，现有资源承载能力与实施的具体效果尚待观察。〔５６〕即使完全实现普通程序案件的

刑事辩护全覆盖，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占案件数量近三分之二〔５７〕的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案

件刑事辩护中的 “财富效应”问题。另外，值班律师制度虽然可以无差别地为简易程序、

速裁程序案件提供法律帮助，但其自身存在的诸如值班律师身份定位不明、不享有阅卷、

调查取证等权利的制度性不足，使得值班律师制度对消除刑事辩护中的 “财富效应”贡献

殊少。

　　由此看来，深化、完善刑事辩护全覆盖及值班律师制度，可能只是抑制、消除 “财富

效应”的一种路径，我们还需要另辟蹊径。本文的主张是，重拾以被告人经济困难程度为

标准来配置刑事辩护资源的思路，并由此构建相应的制度。回顾过往的改革，事实上只有

这一思路真正回应了刑事辩护中的 “财富效应”问题。其出发点在于，只要被告人达到获

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不论其是否认罪认罚，不论案件适用何种审理程序，被告人

都应获得援助律师的帮助。〔５８〕虽然以经济困难程度作为获得法律援助的考量标准一直存在

于官方话语之中，但具体的实践运行却重重困难，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一方面，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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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姚莉：《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的角色与功能》，《法商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效果初现》，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
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８／０２／ｉｄ／３２０３４７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最后访问。
参见陈光中、张益南：《推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问题之探讨》，《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７页。
参见上引陈光中等文，第８页。
参见周长军、齐延平：《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弥补人权司法保障短板》，《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４日
第１１版。



困难属于 “可以型”指定辩护的条件，由于资源分配者可以自由裁量是否指定，故在资源

保障匮乏时，“可以型”指定辩护往往被弃之不用。另一方面，具体的实践也面临操作上的

难题。由于被告人的经济困难程度较难认定，很多时候只能作形式上的认定，这导致经济

困难标准虚化，从而加重了法律援助的负担，最终导致现有资源无法承受，而这反过来又

阻碍了对真正贫困被告人的援助。既然现有的试点改革无法一蹴而就，国家对刑事辩护中

“财富效应”的干预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那么，将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为 “应当型”指

定辩护的适用标准，在当下就具有紧迫性，也具有可操作性。只要被告人的经济状况符合一定

标准，无论案件适用何种审理程序，都必须在被告人同意的前提下向其提供法律援助，这就要

求将调查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为一项常规工作。而如何认定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则不应固守被

告人自己证明的老办法，可以考虑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调查工作，或者由司

法机关综合考量被告人的基本情况予以认定，或者建立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承诺制度。〔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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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５〕３７号）要求完善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济困难证明制度后，内蒙古建立了经济困难承诺制度。即当无法开具经济困难

证明时，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具书面承诺，先行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一旦发现承诺虚假，可以即行终

止法律援助。参见 《内蒙古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建立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承诺

制度的通知》（内法援字 〔２０１７〕１４号）。


